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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90� � �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2-110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的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93,000.00万元到95,000.00万元，同比增长52.70%到55.9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3,900.00万元到95,900.00万元，同比增长42.52%到45.5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3,

000.00万元到95,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2,095.38万元到34,095.38万元，同比增长

52.70%到55.98%。

2、 公司预计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3,

900.00万元到95,9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28,013.23万元到30,013.23万元， 同比增长

42.52%到45.55%。

3、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1、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904.62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5,886.77万元。

2、每股收益1.0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2022年前三季度，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公司积极构建“海气+陆气” 双资源池，调整和优化运

营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客户用能成本，盈利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同时，通过此次“压力测

试” ，公司整体抗波动能力进一步增强，为未来持续稳健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公司定位为“具有价值创造力的清洁能源服务商” ，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积极推进LNG船运

等能源服务型业务拓展，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

3、公司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在2022年前三季度内实现汇兑收益，对净利润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将在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发布的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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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集团” ）、东莞市九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九能源” ）、宁波良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良盈” ）、天津元拓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元拓” ），均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或“九

丰能源” ）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00万元。

●已实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为九丰集团、

东九能源、 宁波良盈、 天津元拓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37,586.50万元、63,602.17万元、0.00万元、

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987,619.70万元，占2021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72.11%；公司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301,140.07万元，占2021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52.48%，无逾期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九丰集团向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华兴东分” ）申请

总授信额度人民币60,000.00万元，并将本授信额度转授信给东九能源、宁波良盈、天津元拓使用，转

授信额度分别为人民币20,000.00万元、20,000.00万元和20,000.00万元。 公司就上述授信事项向华

兴东分提供人民币30,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等决议授权， 公司及子公司可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共计1,500,000.00万元。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

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70%（含）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授

权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5月5日起12个月。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号

被担保人

简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注册地址

法定代

表人

主要经营业务

1 九丰集团 2004-08-17

154,125.6452

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股100%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望

江二街5号2705、2706房

(仅限办公)

吉艳

公司核心业务的投

资、控股平台

2 东九能源 2003-09-25

31,000万元人

民币

九丰集团直 接 持股

42.59%；全资子公司广

东盈安贸易有限公司

持股10.98%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

沙大道27号

吴燕刚

公司接收站资产及

仓储设施的运营、

LPG业务的购销

3 宁波良盈 2020-12-18

3,000 万元人

民币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

九丰燃气有限公司持

股100%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同

济路121号211室

王峰 LPG采购和销售

4 天津元拓 2022-05-16

3,000 万人民

币

全资子公司广东盈安

贸易 有限公司 持股

100%

天津自贸试验区 （天津

港保税区）天保大道40

号办公楼623室（天津至

信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

管第107号）

李诚 LPG采购和销售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名

称

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

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九丰集团

2021年度

/2021-12-31

206,303.26 19,587.65 186,715.61 133,904.86 12,595.90

2022年上半年

/2022-06-30

301,261.61 116,194.70 185,066.91 189,419.42 -1,707.25

2 东九能源

2021年度

/2021-12-31

118,027.85 61,770.21 56,257.64 715,129.10 9,324.19

2022年上半年

/2022-06-30

142,278.37 81,585.80 60,692.57 462,492.84 4,574.62

3 宁波良盈

2022年上半年

/2022-06-30

2,996.25 0.37 2,995.88 0.00 -4.12

4 天津元拓

2022年上半年

/2022-06-30

2,935.37 1,435.62 1,499.75 0.00 -0.25

注：宁波良盈、天津元拓分别为公司2022年度内新合并、新设立之全资子公司，截至最近一期期

末，尚未正式开展经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 九丰能源

被担保方 九丰集团，以及被转授信人东九能源、宁波良盈、天津元拓

债权人 华兴东分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人民币30,000.00万元

担保范围

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的加倍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另加两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为LNG、LPG，采购主要来源于国际市场。因LNG、LPG境外采购货值一般较大，

根据国际通行的交易惯例，公司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开具信用证等方式进行国际采购融资，并提供相关

担保。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各子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融资需求，可有效支持各子公司日

常业务经营，符合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要求；各子公司业务经营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可

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金额折

合人民币共计987,619.70万元，占2021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72.11%；不存在

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301,140.07万元，占2021年末经审计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2.48%，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08 证券简称：恒玄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3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9月27日，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022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副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

席，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换届选举情况

2022年10月19日， 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Liang�

Zhang先生、赵国光先生、汤晓冬女士、李广平女士、Xiaojun� Li先生、刘越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选举戴继雄先生、王志华先生、王艳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6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自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个人简历详见2022年9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2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Liang� Zhang先生

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赵国光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并选举产生第二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如下：

序号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1 战略委员会 Liang�Zhang Liang�Zhang、赵国光、王志华

2 审计委员会 戴继雄 戴继雄、赵国光、王艳辉

3 提名委员会 王志华 王志华、Liang�Zhang、王艳辉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王艳辉 王艳辉、Liang�Zhang、戴继雄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审计

委员会的召集人戴继雄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会选举情况

2022年9月27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律拯女士、项斌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2022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非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俞淼女士

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监事俞淼女士和职工代表监事黄律拯女士、项斌先生共同组成，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2022-045），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公

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2022-049）。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2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黄律拯女士担任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2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赵国光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聘任李广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赵国光先生、 李广平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其中，董事会秘书李广平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2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凌琳女士（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一致。

凌琳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金科路2889号长泰广场B座201室

电话：021-6877� 1788*6666

传真：021-6877� 1788*1111

邮箱：ir@bestechnic.com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周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丁霄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公司对周震先生、丁霄鹏先生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附件

凌琳女士简历

凌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出生，硕士学历，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

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职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

资部。 2021年5月加入公司，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21年12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凌琳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688608 证券简称：恒玄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1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0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2889弄长泰广场B座201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409,3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409,3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67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67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采取了通讯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Liang� Zhang先生主持；

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广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396,881 99.9731 12,452 0.026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396,881 99.9731 12,452 0.026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396,881 99.9731 12,452 0.0269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Liang�Zhang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396,881 99.9731 是

4.02 选举赵国光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396,881 99.9731 是

4.03 选举汤晓冬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396,881 99.9731 是

4.04 选举李广平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396,881 99.9731 是

4.05 选举刘越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396,881 99.9731 是

4.06 选举Xiaojun�Li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396,881 99.9731 是

5、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王志华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396,881 99.9731 是

5.02 选举王艳辉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396,881 99.9731 是

5.03 选举戴继雄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396,881 99.9731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0,669,221 99.9397 12,452 0.0603 0 0.0000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669,221 99.9397 12,452 0.0603 0 0.0000

3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20,669,221 99.9397 12,452 0.0603 0 0.0000

4.01

选举Liang�Zhang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0,669,221 99.9397

4.02 选举赵国光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69,221 99.9397

4.03 选举汤晓冬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69,221 99.9397

4.04 选举李广平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69,221 99.9397

4.05 选举刘越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69,221 99.9397

4.06 选举Xiaojun�Li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69,221 99.9397

5.01 选举王志华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669,221 99.9397

5.02 选举王艳辉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669,221 99.9397

5.03 选举戴继雄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669,221 99.939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飞、林柱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08 证券简称：恒玄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2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0月1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期限。 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

举黄律拯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黄律拯女士主持，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期限。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一致同意，选举黄律拯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95� � � �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6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况

（一）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艺股份”“公司” ）近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0606民初31378号)，公司与上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实公司” ）、林振因合同纠纷（以下简称“案件一” ）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案涉及金额为96,279,750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净资产的7.54%。

（二）公司子公司广东精艺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艺销售” ）近日分别收到《广东省佛山市

顺德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0606民初19221号)和《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受

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0606民初19224号)，精艺销售与南通恒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中林林

产品有限公司、北京福盛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杰明、郑文贤、许金民、蔡铁强因合同纠纷（以下简称

“案件二” ）；精艺销售与南通旷弘贸易有限公司、重庆中林林产品有限公司、北京福盛天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张勉芳、郑文贤、许金民、蔡铁强因合同纠纷（以下简称“案件三” ），精艺销售向广东省佛山市顺

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二、案件三涉及金额合计为125,196,706.20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9.8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诉讼基本情况

（一）案件一

原告：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卫国

被告一：上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188号A-522室

法定代表人：林振

被告二：林振，男，住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717弄**号****室

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上实公司买入“21上实01” 债券（债券代码196755），并向原告支付本金及收益，

自2021年8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现暂计至2022年8月30日为90,525,000元；

2、请求判令上实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9,000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5日起至全部欠款给付

完毕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暂计至2022年8月30日为117万元）；

3、被告林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被告林振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合计确定款项的5%），暂计至

2022年8月30日为4,584,750元；

上述款项合计96,279,750元。

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及其他与诉讼有关的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二）案件二

原告：广东精艺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村委会北围工业大道11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卫国

被告一：南通恒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通市海门市余东镇金凤花园8幢201室

法定代表人：张杰明

被告二：重庆中林林产品有限公司

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18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B1单元5楼503-614室

法定代表人：王时

被告三：北京福盛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惠河南街1101号202室

法定代表人：郑航群

被告四：张杰明，男，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塘镇洋埭村****号

被告五：郑文贤，男，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洋埭村****号

被告六：许金民，男，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联星村****号

被告七：蔡铁强，男，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涵西街道南宫口路****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52,349,702.4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9,811,140.62元，合计

72,160,843.02元。

2、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用由七被告承担。

（三）案件三

原告：广东精艺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村委会北围工业大道11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卫国

被告一：南通旷弘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通市海门区余东镇凤城路171号内1号房

法定代表人：张勉芳

被告二：重庆中林林产品有限公司

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18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B1单元5楼503-614室

法定代表人：王时

被告三：北京福盛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惠河南街1101号202室

法定代表人：郑航群

被告四：张勉芳，男，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洋埭村****号

被告五：郑文贤，男，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洋埭村****号

被告六：许金民，男，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联星村****号

被告七：蔡铁强，男，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涵西街道南宫口路****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37,733,718.52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5,302,144.68元，合计

53,035,863.20元。

2、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用由七被告承担。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情况如下：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标的额（元） 诉讼阶段

佛山市顺德区精艺万希铜业有限

公司（公司子公司）

广东冠邦科技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18,224,386.11 一审未判决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本次披露的重大诉讼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0606民初19221号）

（二）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0606民初19224号）

（三）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0606民初31378号）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88257 证券简称：新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4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086,062股，限售期为12个月。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锐股份” ）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33,23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0月27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8月24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59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2,320.00万股，并于2021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

总股本为92,8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72,741,10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58,893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新锐

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公司

股票发行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触发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部分核心技术人员在《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作出的锁定期延长的承诺，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核心技

术人员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与公司关系 直接持股数（股） 持有比例（%）

原股份锁定到期

日

现股份锁定到期

日

1 周玉平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995,000 1.07 2022年10月26日 2023年4月26日

2 袁艾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100,000 3.34 2022年10月26日 2023年4月26日

3 张俊杰 前董事 3,700,000 3.99 2022年10月26日 2023年4月26日

4 刘勇 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1,130,000 1.22 2022年10月26日 2023年4月26日

5 季维远 监事 310,000 0.33 2022年10月26日 2023年4月26日

6 帅柏春 监事 483,000 0.52 2022年10月26日 2023年4月26日

7 余立新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

1,409,000 1.52 2022年10月26日 2023年4月26日

8 刘国柱 高级管理人员 636,000 0.69 2022年10月26日 2023年4月2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

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共涉及

179名股东，其中，本次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086,062股，本次上市流

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数量为33,230,000股，共计34,316,0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98%，锁

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2年10月27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

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苏州

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

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1.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谭文生、杨汉民、陆庆忠、李宁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和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有的首发前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

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累积使用；

（3）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

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锁定期满后，

将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

（4）以上承诺在公司上市后承诺期限内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5）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有，本人

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 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

司有权在分红或薪酬发放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2.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技术人员外，公司其他股东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本人/本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要求。本人/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本企业减持公司的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3）如果本人/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条件归公司所

有，本人/本企业将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 如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人/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3.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袁艾及其配偶李海云承诺：

本人看好新锐股份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计划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股份锁定期（包括延长的

锁定期）届满后，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人就股

份锁定所作出的有关承诺的前提下，将综合考虑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因素，审慎制定股票减持

计划。 本人对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的减持意向如下：

（1）减持数量及价格：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每年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超

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票数量总数的25%，且减持价格不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至本人减持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息、除权事项的，股份数量及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行，并

遵守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董监高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3）在本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期间，满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

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拟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将提前3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及时、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人拟减持股份时的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规则对

股份减持相关事项有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5）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新锐股份股票的，本人违规减持所得归新锐股

份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支付给新锐股份，则新锐股份有权以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予以抵扣。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承诺：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民生证券新锐股

份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新锐股份限售股份持

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

诺，新锐股份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新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4,316,062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086,062股，限售期为12个月。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

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33,230,0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0月2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民生证券－中信银行－民生证券新锐

股份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86,062 1.1703% 1,086,062 0

2 胡中彪 2,818,000 3.0366% 2,818,000 0

3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490,000 2.6832% 1,562,000 92,8000

4

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84,000 1.4914% 1,384,000 0

5 谭文生 1,370,000 1.4763% 1,370,000 0

6

上海涌济铧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50,000 1.3470% 1,250,000 0

7 李兴明 1,174,000 1.2651% 1,174,000 0

8

苏州国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国发新兴二期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 0.8621% 800,000 0

9 刘兵国 677,000 0.7295% 677,000 0

10 燕宁 625,000 0.6735% 625,000 0

11

厦门冠亚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

门冠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25,000 0.6735% 625,000 0

12 胡桑 620,000 0.6681% 620,000 0

13 李海云 547,000 0.5894% 547,000 0

14

深圳市紫琅同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0,000 0.5388% 500,000 0

15 潘自林 494,000 0.5323% 494,000 0

16 陆义 426,000 0.4591% 426,000 0

17 张学军 398,000 0.4289% 398,000 0

18 饶翔 380,000 0.4095% 380,000 0

19 马祖军 380,000 0.4095% 380,000 0

20 龚向军 380,000 0.4095% 380,000 0

21 王洪琴 375,000 0.4041% 375,000 0

22 杨汉民 370,000 0.3987% 370,000 0

23 胡惠勇 350,000 0.3772% 350,000 0

24 薛佑刚 324,000 0.3491% 324,000 0

25 彭烈涛 300,000 0.3233% 300,000 0

26 宋祖荣 300,000 0.3233% 300,000 0

27 张君武 270,000 0.2909% 270,000 0

28 侍孝明 270,000 0.2909% 270,000 0

29 卢晓江 255,000 0.2748% 255,000 0

30 李忠 250,000 0.2694% 250,000 0

31 朱砚平 245,000 0.2640% 245,000 0

32 鲍立强 245,000 0.2640% 245,000 0

33 戚玉琨 245,000 0.2640% 245,000 0

34 温玉萍 240,000 0.2586% 240,000 0

35 范常云 240,000 0.2586% 240,000 0

36 毕庆平 230,000 0.2478% 230,000 0

37 汪渝洋 205,000 0.2209% 205,000 0

38 钱建波 205,000 0.2209% 205,000 0

39 于桂莲 200,000 0.2155% 200,000 0

40 汪东林 200,000 0.2155% 200,000 0

41 李雄明 196,000 0.2112% 196,000 0

42 代江 196,000 0.2112% 196,000 0

43 姚玲 190,000 0.2047% 190,000 0

44 赵鹏建 190,000 0.2047% 190,000 0

45 仲健 167,000 0.1800% 167,000 0

46 梁国华 165,000 0.1778% 165,000 0

47 何宏杰 161,000 0.1735% 161,000 0

48 安志云 161,000 0.1735% 161,000 0

49 朱策 160,000 0.1724% 160,000 0

50 董跃志 160,000 0.1724% 160,000 0

51 孙伟 155,000 0.1670% 155,000 0

52 兰学锋 155,000 0.1670% 155,000 0

53 黄毅 155,000 0.1670% 155,000 0

54 张少华 155,000 0.1670% 155,000 0

55 刘华平 153,000 0.1649% 153,000 0

56 黄耀宇 150,000 0.1616% 150,000 0

57 岳志勇 140,000 0.1509% 140,000 0

58 孙勇 140,000 0.1509% 140,000 0

59 刘建萍 140,000 0.1509% 140,000 0

60 夏文建 136,000 0.1466% 136,000 0

61 孟庆会 135,000 0.1455% 135,000 0

62 马深塘 135,000 0.1455% 135,000 0

63 何琦 130,000 0.1401% 130,000 0

64 胡廉清 125,000 0.1347% 125,000 0

65 秦杰强 110,000 0.1185% 110,000 0

66 吕志雄 107,000 0.1153% 107,000 0

67 林积洪 107,000 0.1153% 107,000 0

68 盛江华 105,000 0.1131% 105,000 0

69 刘鹏飞 105,000 0.1131% 105,000 0

70 殷光涛 105,000 0.1131% 105,000 0

71 曾元莲 103,000 0.1110% 103,000 0

72 谭小兰 102,000 0.1099% 102,000 0

73 杨涛 102,000 0.1099% 102,000 0

74 张玉梅 102,000 0.1099% 102,000 0

75 张艳淮 100,000 0.1078% 100,000 0

76 黄林 100,000 0.1078% 100,000 0

77 蔡盛 100,000 0.1078% 100,000 0

78 谷红利 100,000 0.1078% 100,000 0

79 徐慧玲 99,666 0.1074% 99,666 0

80 黄成英 95,000 0.1024% 95,000 0

81 何红岩 95,000 0.1024% 95,000 0

82 赵光海 90,000 0.0970% 90,000 0

83 徐纯芳 90,000 0.0970% 90,000 0

84 李中平 90,000 0.0970% 90,000 0

85 朱利江 87,000 0.0938% 87,000 0

86 营曙光 87,000 0.0938% 87,000 0

87 刘文 87,000 0.0938% 87,000 0

88 韩敦生 87,000 0.0938% 87,000 0

89 范优燕 87,000 0.0938% 87,000 0

90 胡荣 86,000 0.0927% 86,000 0

91 周瑞霞 85,000 0.0916% 85,000 0

92 郑新珍 85,000 0.0916% 85,000 0

93 张红丽 85,000 0.0916% 85,000 0

94 章玉鸿 85,000 0.0916% 85,000 0

95 余爱兰 85,000 0.0916% 85,000 0

96 叶继春 85,000 0.0916% 85,000 0

97 韩志申 85,000 0.0916% 85,000 0

98 郭灿北 85,000 0.0916% 85,000 0

99 高明霞 85,000 0.0916% 85,000 0

100 卜祥兰 85,000 0.0916% 85,000 0

101 陈凤清 85,000 0.0916% 85,000 0

102 彭新兵 85,000 0.0916% 85,000 0

103 李敬新 85,000 0.0916% 85,000 0

104 周龙江 84,000 0.0905% 84,000 0

105 张坦 84,000 0.0905% 84,000 0

106 邬永生 83,000 0.0894% 83,000 0

107 张强 82,000 0.0884% 82,000 0

108 易兰英 82,000 0.0884% 82,000 0

109 夏小红 82,000 0.0884% 82,000 0

110 孙鹏 82,000 0.0884% 82,000 0

111 邱云 82,000 0.0884% 82,000 0

112 李丽 82,000 0.0884% 82,000 0

113 杜爱民 82,000 0.0884% 82,000 0

114 程义兰 82,000 0.0884% 82,000 0

115 段纯英 81,000 0.0873% 81,000 0

116 张庆明 80,000 0.0862% 80,000 0

117 叶东旭 80,000 0.0862% 80,000 0

118 王霖 80,000 0.0862% 80,000 0

119 王丰 80,000 0.0862% 80,000 0

120 沈晓江 80,000 0.0862% 80,000 0

121 全正毅 80,000 0.0862% 80,000 0

122 马效华 80,000 0.0862% 80,000 0

123 刘建勋 80,000 0.0862% 80,000 0

124 桂蜀湘 80,000 0.0862% 80,000 0

125 段文明 80,000 0.0862% 80,000 0

126 杜菊花 80,000 0.0862% 80,000 0

127 程超 80,000 0.0862% 80,000 0

128 徐伟民 80,000 0.0862% 80,000 0

129 薛涛 80,000 0.0862% 80,000 0

130 荣三元 79,000 0.0851% 79,000 0

131 陆松华 79,000 0.0851% 79,000 0

132 刘祥兴 79,000 0.0851% 79,000 0

133 朱益民 78,000 0.0841% 78,000 0

134 王春亚 78,000 0.0841% 78,000 0

135 汪松丽 78,000 0.0841% 78,000 0

136 覃文 78,000 0.0841% 78,000 0

137 王克祥 75,000 0.0808% 75,000 0

138 熊利华 73,000 0.0787% 73,000 0

139 袁明庆 72,000 0.0776% 72,000 0

140 杨建新 69,000 0.0744% 69,000 0

141 石耀先 68,000 0.0733% 68,000 0

142 张金亮 67,000 0.0722% 67,000 0

143 兰峰 65,000 0.0700% 65,000 0

144 黄萍 65,000 0.0700% 65,000 0

145 苏凤 65,000 0.0700% 65,000 0

146 邢耘 60,000 0.0647% 60,000 0

147 程敏 60,000 0.0647% 60,000 0

148 戴颖霞 57,000 0.0614% 57,000 0

149 魏爱华 55,000 0.0593% 55,000 0

150 汪大清 55,000 0.0593% 55,000 0

151 严永林 55,000 0.0593% 55,000 0

152 朱小伟 54,000 0.0582% 54,000 0

153 梅爱娟 45,000 0.0485% 45,000 0

154 罗洪书 45,000 0.0485% 45,000 0

155 刘冬琴 45,000 0.0485% 45,000 0

156 张增元 45,000 0.0485% 45,000 0

157 顾月勤 30,000 0.0323% 30,000 0

158 谢长春 27,000 0.0291% 27,000 0

159 李宏涛 27,000 0.0291% 27,000 0

160 张均辉 25,000 0.0269% 25,000 0

161 曹诗胜 25,000 0.0269% 25,000 0

162 金璇 24,000 0.0259% 24,000 0

163 孙少华 20,000 0.0216% 20,000 0

164 高治山 19,000 0.0205% 19,000 0

165 齐冲 14,334 0.0154% 14,334 0

166 李洪波 10,000 0.0108% 10,000 0

167 赵辉 9,000 0.0097% 9,000 0

168 天津迭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000 0.0075% 7,000 0

169 董威 5,000 0.0054% 5,000 0

170 张利娟 4,000 0.0043% 4,000 0

171 夏汉忠 4,000 0.0043% 4,000 0

172 周正贤 3,000 0.0032% 3,000 0

173 张德奎 3,000 0.0032% 3,000 0

174 沈文军 2,000 0.0022% 2,000 0

175 权连花 2,000 0.0022% 2,000 0

176 兰卫亭 2,000 0.0022% 2,000 0

177 钱江涛 1,000 0.0011% 1,000 0

178 金航 1,000 0.0011% 1,000 0

179 杜建宝 1,000 0.0011% 1,00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 1,086,062 12

2 首发限售股 33,230,000 12

合计 34,316,062 -

六、 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